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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年 5月 6日  
立法會會議  

 
就 “推動綠色經濟 ” 
動議的議案  

 
  梁家傑議員已作出預告，會在 2009年 5月 6日舉行的立法會會
議上，就 “推動綠色經濟 ”動議議案。現隨文件附上有關的議案。立法
會主席已指示應 “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 ”在立法會議程上。 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 

（林鄭寶玲女士代行）  
 
連附件  



2009年 5月 6日 (星期三 ) 
立法會會議席上  

梁家傑議員就 “推動綠色經濟 ” 
動議的議案  

 
 

議案措辭  
 
 

本會促請政府以下列實質行動推動綠色經濟，使之成為香港未來發展

的一個經濟火車頭，一方面創造就業機會，並同時扭轉環境惡化的趨

勢：  
 
 (一 ) 參照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於本年 2月發表的全球報告的建議及

中央政府的投資規模，在今明兩年額外增撥最少 300億港元，
用於發展綠色經濟，並集中力量於五大範疇，分別是健康能

源、綠色建築、可持續運輸、循環經濟和資源生產力，創造

更多就業機會；  
 
 (二 ) 盡快提升本港對於空氣、食水、污水排放、能源、土地利用

的環境質素標準，以便為本地環保產品及專業服務擴大市

場，促進綠色貿易；  
 
 (三 ) 擔當綠色經濟的領導角色，提升各部門對綠色採購的要求並

在本年內落實執行；及   
 
 (四 ) 善用現時環保科研的基礎，推動公共和私人投資綠色科研，

讓本港的科研成果轉化為造福地球的商品。  
 


